
臺北市私立衛理女子高級中學 109 學年度輔導教師甄聘簡章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一、科目與名額：輔導科一名（本校為完全中學，輔導對象為國、高中學生）。 

二、資格：具下列條件之一 

1.具有中等學校輔導科/綜合活動學習領域輔導活動專長之合格教師資格者（熟悉特教業

務者為優先）。 

2.國內外大學或研究所輔導諮商心理相關系所組畢業。 

三、甄選辦法： 

 日期 時間 內容 備註 

報名 
5 月 14 日

(四)前 
8：00 前 

檢附履歷表、自傳、教師合

格證書（影本）、畢業證書（影

本）、大學以上歷年在校成績

單（影本）。 

郵寄達本校人事室或逕送本

校傳達室。 

初選放榜 
5 月 18 日

(一) 
12：00 前 審查書面資料 

1. 於本校網站最新消息公布 

初選名單及複試辦法。 

2.其餘恕不退件與通知。 

複選 
5 月 21 日

(四) 

16：00 

│ 

20：30 

筆試：輔導專業知能（50 分

鐘） 

諮商演示（15 分鐘） 

教學演示（15 分鐘） 

面試 

1.報到地點：圖資大樓401室。 

2.檢驗學經歷證件正本及教 

  學檔案(若無建置可免攜 

  帶)。 

3.繳交複選工作費 500 元。 

4.本校提供晚餐。 

5.依據筆試、諮商演示、教學 

  演示三項分數擇優與校長 

  面試，擇選後放榜。 

 

放榜 
5 月 25 日 

(一) 
12:00 前 通知報到日期 

於本校網站公布錄取名單並

電話通知，依期報到。 

 

四、本校地址：臺北市 111 士林區至善路二段 321 號 (故宮博物院左鄰) 

五、連絡電話：2841-1487＃110，古組長 

六、交通工具：捷運：淡水線士林站 1號出口轉公車 

      1、公車 255、18、19 ，衛理女中站下車 

      2、公車紅 30、304，故宮博物院站下車，再步行三分鐘 



      3、捷運大直站公車棕 13，衛理女中站下車。                 

 

備註：成績未達錄取標準，得從缺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（ 私 立 衛 理 女 子 高 級 中 學 ） 教 職 員 工 履 歷 表  

姓 名  
應甄

科目 
 

本欄請粘貼最近二

寸半身脫帽光面照

片一張，照片背面

書寫姓名。 
身分證字號

或居留證號 
 

出生

日期 
民國    年     月     日 

性 別 □男    □女 婚姻 □未婚 □已婚            

戶籍地址  戶籍電話  

通訊地址  通訊電話  

E-MAIL  

□服役  □免役 □國民兵 □其他 

役 別 □義務役  □自願役 
□替代役 

起：  年  月  日 

軍 種 □陸□海□空□憲兵 訖：  年  月  日 

服務期間 起：   年   月   日 □外籍人士 

 訖：   年   月   日 

是否除役 □是      □否 

學

歷 

學 校 名 稱 院 系 科 別 起 迄 年 月 畢業 肄業 學 位 審查結果 

1        

2        

3        

4        

5        

登

記

檢

定 

中

小

學

教

師 

登 記 檢 定 種 類 登記檢定機關 登記檢定年月 證 書 字 號 審 查 結 果 

     

 

 
    

 

 
    

     



大
專
教
師
資
格
審
查 

審 定 等 級 審 查 機 關 審 定 年 月 證 書 字 號 審 查 結 果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經

歷 

服 務 機 關 學 校 職 稱 
到 職 

年 月 日 
卸 職 

年 月 日 卸 職 原 因 審 查 結 果 

1       

2       

3       

4       

5       

6       

7       

8       

9       

10       

11       

12       

13       

14       

15 

 
      

16 

 
      



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國 

次

別 
事 由 地 點 

時        間 核       准 回國

日期 起 迄 機關 日期 文號 

一         

二         

三         

四         

五         

六 

 

 

 

       

家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屬 

稱 謂 姓    名 
身分證字號

或居留證號 出生年月日 備      註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

 

 

    



簡 要 自 述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填 表 人 

簽名蓋章 

 

人事主管

簽名蓋章 

 

機關首長

簽名蓋章 

 

中 華 民 國  年  月  日 

 


